苏工办〔2011〕16号
关于印发2011年《苏州市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，各局（公司）工会，各直属单位工会：

现将《2011年苏州市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 州 市 总 工 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3月4日

2011年苏州市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
实施意见
根据市总全年工作部署和全省工会干部教育培训计划的要求，结合当前我市工会工作实际，现就2011年苏州市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认真围绕全总关于“两个普遍”的要求和市委工会工作会议明确的工作任务，坚持按需施教、全员培训、全面发展、注重能力、保证质量，大力开展任职培训（轮训）、岗位适应性培训、各类工会专业人才培训，努力把工会干部培养成为组织动员职工的能手、协调劳动关系的行家、关心服务职工的模范,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提供人才支持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、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、省总十二届四次全委会和市委工会工作会议、市总十四届二次全委会精神，学习《工会法》、《劳动法合同法》、《就业促进法》、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及江苏省“一办法、六条例”等法律法规。根据不同层次、不同类别工会干部的特点和履行岗位职责的需要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工会业务知识和实际工作技能的培训，切实提高广大工会干部政策理论水平和围绕中心、服务发展、维护职工权益的能力。
三、培训任务
（一）省总和市委的调训

省总组织部和省总干校重点调训市（县）、区工会领导干部，市和市（县）、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会干部，市（县）、区的开发区、镇（街道）、行业工会等中间层次工会主席，工会重点工作师资人员，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会干部，社会化、职业化工会工作者等；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党校，对全市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工负责人进行调训。（调训任务和指标分配见附件1）
（二）工会干部任职培训（轮训）

各市、区企业工会干部按属地管理原则，由各市、区工会负责培训。其他有培训条件的工会组织，都应做好工会干部培训工作。市总工会主要培训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和镇（街道）、开发区的工会干部，帮助平江、沧浪、金阊、高新区、工业园区工会培训村（社区）工会干部。（任职培训计划见附件2）。

（三）工会专业人才培训

市总工会举办工资集体协商、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、劳动争议调解、工会干部教育师资等方面的工会专业人才培训班。（具体计划见附件3）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建立健全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机制。干部教育培训是工会重要的基础性工作。各级工会要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做到有组织领导、有规划计划、有方案教案、有场所设施、有师资力量、有经费保障、有登记统计、有总结报表，努力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。
（二）切实做好本级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。各级工会要根据本地区、本单位工会干部队伍状况，制订并实施年度教育培训工作计划，举办相关工会干部培训班，分步开展干部轮训工作，不折不扣地完成“十二五”期间所属全部专、兼职工会干部轮训一遍的任务。请各市、区、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工会在3月20日前，将本地、本单位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年度计划（样式参见附件4）报市总干校，邮箱：szscwt@163.com。
（三）认真完成上级工会安排的培训任务。各市、区、局（公司）工会要按照全总、省总、市总办班计划，选派相关工会干部参加培训，对抽调参训的工会干部，要在时间安排和经费等方面给予关心和支持，确保培训取得实效。

附件：

1.2011年苏州市工会干部调训任务分配表

2.2011年苏州市工会干部任职培训计划表

3.2011年苏州市工会干部专业人才培训计划表

4.       工会自行举办工会干部培训班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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